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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6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中汽宏远拟采购动力电池 

并开展售后维修工作的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东莞中汽宏远汽

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宏远）为妥善解决车辆售后维修问题，依据国

家工信部等八部门于 2024 年 8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部署做好老旧新能源城

市公交车辆动力电池更换工作的公告，根据相关政策，经中汽宏远与相关

公交车运营公司和电池供应商等多次沟通洽谈协商，拟启用质保金并采取

跨品牌采购动力电池的方式，对搭载微宏动力电池故障停运车辆开展售后

维修工作。公司已于 2025年 1月 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中汽宏远拟采购动力电池并开展售后维

修工作的议案》，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汽宏远所售部分公交车动力电池故障情况 

中汽宏远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先后销售给东莞巴士有限公司、东莞市

城巴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市水乡新城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东莞市松山湖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和东莞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东莞公交）共

1,196 辆搭载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宏公司）的锰

酸锂快充动力电池的宏远牌纯电动公交车，车辆合同总金额 93,373.72万

元，东莞公交合计已向中汽宏远支付该批次货款 66,715.65 万元，并以质

保金名义尚余中汽宏远货款 26,658.07 万元，需于 2025年起三年内支付。

上述车辆因出现动力电池故障，已导致 938 辆公交车陆续停驶。中汽宏远

与微宏公司关于质量及售后服务争议问题，目前诉讼尚在一审阶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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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汽宏远拟对动力电池故障停运车辆进行售后维修 

中汽宏远为妥善解决车辆售后问题，根据 2024 年 8 月 16 日国家工业

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公告（2024 年第 22 号）的关

于部署做好老旧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安全有序更换动力电池工作的相关

政策，经中汽宏远与东莞公交多次协商，拟采取跨品牌换电方式，并采购

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更换原微宏动力电池的维修方案，对搭载微宏电池故障

车辆进行售后维修；电池采购资金使用中汽宏远应收东莞公交质保金。 

三、中汽宏远本次售后维修对公司的影响 

1．中汽宏远系公司控股孙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根据初步测算，中汽宏远此次采购动力

电池开展售后维修事项，中汽宏远需先行支付相关成本费用合计约 1.42亿

元（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预计将因提前计提相关费用而减少 2024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7,242 万元。中汽宏远将就本次售后维修

造成的损失，向微宏公司进行追偿。 

2．本次售后维修将启用应收东莞公交质保金用于支付采购动力电池

等相关费用，但相关赔偿费用需进一步协商，具体金额目前尚存在不确定

性。 

3．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14日 


